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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省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和
责任清单监督管理的意见
吉政办发〔２０１６〕８号

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办发〔２０１５〕２１号）要求，省政府决定在调整更新省政府部门权力清单的基础上，向社会公开省政府部门责任清单。为切实加强省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监督管理，经省政府同意，提出如下意见：

　　一、部门门户网站同步公开
　　各有关部门要在省政府公布责任清单后，在部门门户网站上同步公开本部门实施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让权力和责任在阳光下行使。

　　二、严格按照清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各有关部门要严格遵守省政府公布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不得在公开的清单之外行使行政权力，不得随意扩大行政权力，不得放弃履行职责义务。要按单行权，防止乱作为，照单履责，避免不作为，切实做到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三、将审批类职权纳入政务大厅集中统一办理
　　从有利于服务人民、有利于群众办事的角度，不断巩固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成果，推动行政审批事项办理全部进厅、全部进网、全部公开。各部门保留的省级行政审批项目、承接国务院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新增的行政许可项目和其他审批类的行政权力要全部纳入政务大厅集中统一办理。

　　四、建立动态管理机制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释情况、国务院和省政府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情况以及机构和职能变动情况等，各有关部门需要对清单进行调整更新的，要及时上报省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编办，以下简称省审改办），由省审改办会同省法制办审核后报省政府审定。权力清单调整时，应当对行政权力对应的责任事项和问责依据等责任清单一并予以调整并公布，确保两单同步实时准确，实现动态管理。 

　　五、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
　　省政府督查室、省编办、省法制办、省政府政务公开协调办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对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专项督查检查，对未按 “单”用权、未按 “图”行权或者未按照职责边界、职责分工和责任事项等履行职责义务的部门和人员，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各有关部门是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运行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强化职权法定、依法追责的刚性约束，把政府权力运行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做到依法监管，不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向纵深发展，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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